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涉税事项备案单
备案号：      年     字     号
备案企业名称（章）

地址


备案事项名称

备案事项所属期


备案事项金额（单位：元）


备案时间
   年   月   日
 经办人

联系电话


备
案
说明


附  送  资  料  明  细

序号
            资  料 名 称
 份数
 页数
  税务机关确认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声明: 此备案单是根据国家现行税收法律、法规的有关规定填报的，我确信它是真实、可靠、完整的。
  代理人（中介机构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声明人：

                  以下由税务机关填写:

受理备案时间:   年   月   日  

 受理备案人：                受理备案税务机关（受理章）

 备案事项审核情况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核人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部门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说明： 1.“备案事项名称”：是指申请备案的有关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事项的名称。
       2.“备案所属期”：是指申请备案的项目进行税务处理的有效期，按照实际可分为某一年或xx年至xx年。
       3.“备案说明”：应注明申请备案的原因，以及所依据的税收政策依据。
       4.本表一式三份，纳税人、五市税务分局（八区税源管理科）、税政法规科各一份。
